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出访承诺书
 
承诺人：                         

（学号、姓名、专业）

 
一、承诺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的批准前往___     ___参加学术会议，期限自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止。

二、承诺人自愿参加本项目，并承诺承担以下责任： 
<一> 参加国外学术会议前期责任：

1、承诺人按照国外会议要求，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提交相关材料。

2、承诺人在入选项目并确认参加后如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退出或放弃，否则将在三年内不得再申请中国人民大学任何海外项目。
3、为充分利用交流资源，保证交流质量，承诺人须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组织的出国学习行前培训。

4、承诺人应做行前体检。如有病情（如遗传性疾病等），承诺人不得隐瞒，确保身体状况良好方可参加项目。

5、承诺人的因私护照办理、签证办理由承诺人负责。

<二> 参加国外学术会议期间责任：

1、承诺人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遵守国外会议的规章制度，接受国外会议的管理。

2、根据所在国法律或国外会议的规定，购买相关的强制保险，并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购买医疗、意外伤害、财产等商业保险，所有保险费用均由承诺人自行承担。承诺人自行负责其在国外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并自行对其行为造成第三方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如未购买保险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3、承诺人在赴国外会议结束后应按时回校，不得擅自中止、延长或缩短出国期限或转往其他地区或国家；若承诺人在国外会议期间因故必须中止、延长或缩短出国期限，必须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变更出国期限。

<三> 参加海外学术会议后期责任：

1、承诺人在回国前应按国外会议的有关规定办好离开手续，结清所有费用，按时离境。

2、承诺人无论是在国外会议期间还是国外会议结束返校后，都要积极响应学校的需求，为后续参加项目的成员提供指导和其他帮助。

3、承诺人期满回国后，应向国际交流处提交项目总结。
三、如有以下几种情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有权召回承诺人，收回承诺人因参加此项目获得的中国人民大学全部资助并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有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

1、违反国外会议所在地法律法规；

2、违反国外会议规章制度，造成严重后果；

3、拖欠国外会议相关费用，影响项目正常运作；

4、发表不当言论，辱没国格或中国人民大学形象；

5、刻意挑拨国外学校和中国人民大学友好关系；

6、未按要求提交项目总结。

    四、在全球疫情形势下，出国会有感染风险。若承诺人坚持在疫情期间赴外交流，自愿承担赴外交流期间因疫情带来的风险，并在国外积极做好疫情防护。
五、本协议适用范围：凡申请并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推荐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联系、组织的各类赴国外会议项目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保留对上述规定的解释权。
    本人声明已经仔细阅读、理解上述各项条款，同意履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出访承诺书的相关职责。
  
承诺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长/法定监护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手机）：      
通讯地址：                                
（以上必须由家长或法定监护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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